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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疗机构长期以来运用比较广泛的是按项目

付费，从国内外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实践来看，这种

单一按项目付费的支付方式是导致医疗费用上涨过

快、医疗服务价格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的重要因素。综

合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来看，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是

走出困境，形成“运行新机制”的必要措施 [1-2]。目

前，我国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中基本上形成了

“以总额控制为基础，以按病种付费为主，按服务单

元、按人头、按床日以及按项目付费等协同发展的多

元复合型支付方式”的改革趋势[3]。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基本目的是既要合理控制医

疗费用，又要保证服务质量；既要推动医疗机构内部

运行机制的改革并实现精细化管理，又要对其产生正

向激励机制，规范并合理引导医疗行为。然而要实现

上述目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应该做到“收费”与

“付费”的协同与一致 [4]，因此实现收付费的一体化是

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必然要求。由于DRG收付费

是国内目前正在大力推行的一种按病种支付方式，本

研究主要以DRG收付费为例，分析我国收付费协同的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现状，并对部分地区的改革趋势进

行分析与探讨。

1 DRG收付费支付方式的设计理念

DRG是依据患者的特征、相关诊断以及治疗方式

的不同，将患者纳入不同的诊断分组，并依此确定付

费标准 [5]。DRG收付费在制度设计上实行收付费一体

化和打包付费的方式（图 1），当患者的主要诊断与治

疗方法确定下来后，医疗机构就可以预先知道可向患

者收取的医疗费用以及医保向医疗机构支付医疗费用

的标准 [6]。因此，在这种收付费模式下，检查检验、

药品和卫生材料等就不再是医疗机构获得收入的来

源，而是变成了治疗疾病的成本。这种收付费模式可

以使医疗服务供给方的行为得到一定的规范，不但可

以避免不合理医疗项目收费事件的发生，而且有利于

从制度上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和增加医患双方之间的

相互信任。同时，这种收付费一体化的方式，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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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上是全覆盖的，即覆盖了 DRG收付费范围内的住

院患者、病种、不同医保人群和无医保人群。因此，

从DRG收付费支付方式的设计理念上看，它属于一种

预付制支付方式，是不能实行“双轨制”的，因为这

有可能会人为地调整患者费用、回避经济风险和削弱

对医疗卫生机构“控制成本、调节费用结构”的激励

作用[7]。

2 现状和面临的风险

如前文所述，“收付费一体化”本身就是DRG等支

付方式改革预期的目标之一。然而近几年，在我国开

展的DRG、DIP等支付方式改革中，大多数地区只做到

医保付费端（医保基金和医院之间是按打包价格进行

付费），而医院收费端（医院和患者之间）仍然按项目

收费，即采用的是“收费”与“付费”并行的双轨制

管理办法[8]。

实施双轨制管理主要是由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

个原因是制度设计与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偏差”。从制

度设计上来看，DRG收费标准应该包括从患者入院开

始就按照标准的临床路径进行规范化治疗到出院这一

整个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医保基金与参保患者按

照规定的比例付费，原则上医疗机构不能在按病种收

费标准以外另收费用。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很多

地区均规定了一些可另外向患者收费的项目和情况，

如目录外的医药费用、血液与血液制品、使用血液补

偿金、按照规定纳入“除外内容”的耗材等，如东部

地区的福建省、山东省等公布的按病种收费目录中均

规定了各个病种的“除外内容”，西部地区的四川省则

在各个病种项目内涵中划定了该病种的收费标准涵盖

高值耗材的费用限额，如果超出了该限额，高值耗材

的费用可另行收费[8]。这些规定中可另外收费的项目或

情况为双轨制的运行创造了制度上的便利。第二个原

因是在DRG、DIP等支付方式改革的初期，这种双轨制

管理本身的优点也比较突出。该管理方式与原先的药

品目录、耗材目录、甲乙类报销比例等政策容易衔

接，便于操作[9]。

然而这种双轨制管理也存在潜在的缺陷和风险，

如为医疗机构提供了按项目付费支付方式下的收入水

平参照，据有关研究结果显示[10]，在双轨制管理的收付

费下，医疗机构只满足于收付费均衡，淡化了医疗服

务供给方“控制医疗成本，调节费用构成”的意识，

明显削弱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对完善医疗机构财务管

理机制的作用。同时，这种双轨制管理仅能起到医保

控费的作用，而不能真正实现通过医保打包付费改变

医疗机构和医生行为的目标，如果只管住医保付费端

却不能兼顾医疗机构收费端，不能严格控制医保报销

目录外医疗费用、高值耗材使用以及医疗费用中个人

自付的比例，将会导致医疗成本及患者负担降低的效

果不明显，甚至可能不降反升。

3 我国部分地区的探索与实践经验

针对上述情况，我国部分地区开展了收付费协同

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探索。如福建省三明市是DRG支

付方式改革试点较早的城市之一，并且是在全市范围

内全面推行，覆盖区域内所有的医疗机构和所有的病

种。这种以地级市为单位全覆盖DRG 收付费的实践，

目前在国内鲜见。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的医保支付

方式改革历经了 3个阶段，即 2013—2015 年的单病种

付费管理阶段、2016—2017年的全病种付费管理阶段

以及 2018年及以后的总额预算包干下的DRG收付费协

同的改革阶段。2018年 1月 1日福建省三明市正式实施

总额预算下的DRG支付方式改革，患者一旦确定了疾

病诊断的相关分组，疾病的治疗费用就将预先确定下

来。在这种预付制方式下，各种收费项目变成了医疗

机构的运行成本，而不是其收入来源。因此，医疗机

构与医务人员的激励机制均发生了根本变化，即在有

效治疗疾病的前提下，合理地控制成本，成为了医院

重要的目标。与此同时，患者在医院住院治疗时也不

被区分医保报销目录内与目录外，收付费标准与同级

别医疗机构的城乡居民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一样，“同

病、同治、同价”；住院患者仅需支付定额费用，患者

在县级和市级医疗机构住院治疗时，只需分别缴纳不

超过疾病组定价总额30%和50%的费用，其余费用均由

医保基金管理中心与医疗机构结算[11]。其具体做法为当

实际的治疗费用超出定额费用时，超出的费用由医疗

机构自行垫付；当实际的治疗费用少于定额费用时，

节余的费用归医疗机构所有。

福建省三明市推行的“DRG 收付费协同的支付方

式改革”严格控制了医保报销目录外医疗费用、高值

耗材使用以及医疗费用中个人自付的比例，首次将病

种结算范围由“医保付费端”延伸到“医院收费端”，

实现了所有病种收付费的闭环管理。2018—2020 年，

图1 DGR收付费一体的代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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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三明市医疗机构按照DRG结算的病种定额费用

分别为 1 283.52 万元、 2 788.52 万元和 3 009.72 万

元，从而有效降低了医疗成本[11]。

此外，我国也有一些地区从部分病种开始探索收

付费协同的支付方式改革。如 2017年 3月，广西壮族

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社厅印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 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

推进我区按病种收付费工作的通知》（桂价医〔2017〕
76号）指出，在全区范围内的二、三级公立医疗机构

实施 127个病种的收付费改革。除输血费用（含血液费

用）、患者住院床位费用超出普通床位标准的部分、患

者出院带药这 3种情况可单独收费以外，127个病种均

实行“一口价”，医院不能另收其他费用。其中医保部

门和患者各自一次性支付给医院按病种收费标准相应

比例的费用，该定额费用由医疗机构包干使用，如果

在住院期间各项诊疗的费用超出了定额标准，超出的

部分则由医疗机构承担。当然如果参保患者在住院过

程中出现了不符合单病种治疗的情况（如有较严重的

并发症等），通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审核及患者（或

亲属）的同意后可以退出临床路径，另行计算其诊疗

费用。湖南省医疗保障局于 2020年 1月出台《湖南省

医疗保障局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完善和扩大按

病种收付费的通知》（湘医保发〔2019〕 37 号）指出，

在对已经开展的 106个按病种收付费进行完善的基础

上，另外增加了肾结石等 54个新病种，其中包含了锁

骨骨折等 4个中医病种。参保患者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

的列入按病种收费管理的政策范围内费用，不区分

甲、乙类，不设起付线，也不设项目的自付比例。按

照统筹地区医保住院待遇支付政策规定，基本医保统

筹基金按病种付费标准向医疗机构进行支付，应该由

参保患者个人承担的部分，以病种收费标准、实际发

生医疗费用两者较低值作为结算依据。医疗费用超出

按病种收费标准的归定点医疗机构承担。

4 改革的趋势与展望

“支付改革”主要站在医保付费的角度，而“收付

费改革”既包含了医保付费，也包括了医院收费。“将

患者的自付费用也考虑进来，真正地实现了医院端与

患者端结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环路”。在西方医疗保

障水平较好的国家，收费标准与支付标准做到了统

一，整合到了一起[12]，但在我国，这一“收—付”两端

的协同改革仍需强化。

然而，我国从以前的“支付改革”到如今的“收

付费改革”，表明改革已经指明了新的方向。在

DRG 、DIP等支付方式改革中，多地采用收付费双轨

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疗机构同时收治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的患者（后两者各地在 2020年前均整合为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由于以前不同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因此改革并不同步，这种情况

下双轨制就成为了支付方式改革策略性的选择。然

而，2018 年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成立，在管理体制上实

现了“三保合一”，这也有利于尽早实现收付费的并轨

与衔接，充分发挥协同作用，从而形成政策合力，以

抑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降低人民群众个人的疾

病经济负担，从而更充分地发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

作用。但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医疗费用的合理与否，

不仅取决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本身，而且也取决于

医疗服务价格是否合理以及药品耗材的真实成本。

DRG 、DIP等支付方式尽管是一种进步的改革，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抑制医疗费用虚高，但其作用是有限

的。因而“政策组合拳”的跟进也至关重要，如医疗

服务价格调整、公立医院成本核算的优化以及薪酬绩

效的改革、高值医用耗材与药品的集中带量采购等，

应该与DRG、DIP等支付方式改革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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